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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项目名称：     存量知识产权数据库系统智能化系统      

委托方（甲方）：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受托方（乙方）：     漳州航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中国深圳                   

有效期限：      2022 年 8 月 29 日-202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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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委托方（甲方）：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住  所  地：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学苑大道 1068 号   

  法定代表人：                   樊建平                     

  项目联系人：                   杨之乐                     

  电  话：     15900863274       传  真：   0755-86392288   

  电子信箱：                zl.yang@siat.ac.cn                 

 

受托方（乙方）：        漳州航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地：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高新区靖园片区航育科技园

C1 栋 B204 室 03                                                       

  法定代表人：              项军华                      

  项目联系人：              李洪峻                          

  电    话：    13631214547        传  真：   /               

  电子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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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完成  存量专利数据库系统 项目的研究开

发，并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研究开发

工作。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

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本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工作内容为乙方根据甲方需求，

完成甲方内部存量专利数据库系统开发，系统需要实现以下功能： 

1）接收电子表格类型（.csv）的存量专利信息输入，自动读取和

分析表头，进行信息重排、清晰、缺失值处置等预处理 

2）根据接收到的专利信息，自动生成可交互知识图谱，用户可

以点击图谱内的点、边查询相应信息，支持基础过滤、布局、缩

放、拖拽、导出等功能 

3）根据图谱信息，支持基础关键点、边识别和重点显示，支持

识别到的关键信息导出 

4）实现专利分级分类，支持主题分类和重要性分类 

5）根据接收到的专利信息，自动生成时空河流图，展示专利属

性时间变化 

6）支持专利申请、受理、授权等统计信息生成展示和导出 

7）支持专利授权概率基础预测 

第二条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协作事项如下： 

1． 技术资料清单：  存量专利数据库系统技术需求说明 1 份       

2． 提供时间和地点：  2022 年 10 月 15 日前，在甲方指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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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交付  

3． 其他协作事项：                无                     

第三条 甲方应按以下方式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 

1．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为：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300,000 元） 

2．研究开发经费由甲方 分期 （一次、分期或提成）支付给乙

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  项目合同双方签订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壹

拾伍万元整（￥150,000 元）                                           

（2）  产品交付后验收确认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壹拾伍

万元整（￥150,000 元）。                                            

（4）发票类型：增值税  普通  发票。 

3. 此价格为双方基于长期战略合作需求签订，双方不得将此价

格透漏给任何第三方单位或个人。 

4.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漳州分行                                          

户 名：      漳州航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高新区靖园片区航育科技园

C1 栋 B204 室 03                                            

帐 号：       161020100100546167                                          

第四条 双方确定基于乙方完成的以下开发成果进行验收： 

1) 存量专利数据库系统 1 套 

2) 项目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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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设计报告； 

4) 产品使用说明书； 

5) 软件协议；  

6) 产品证明书/合格证； 

7) 系统性能指标测试细则； 

8) 系统性能指标测试报告； 

9)  质量问题汇总表（若有）； 

10) 质量问题归零报告（若有）； 

11) 研制过程中的不一致性报告（若有） 

第五条 双方确认： 

1. 乙方应在甲方交付技术资料后 1 个月内完成研究开发工作。 

2. 所有产品同批次投产和一次性交付。 

3. 产品交付前乙方根据甲方确认的环境和试验大纲，完成验收

级试验，包括存量专利数据库系统所有拟实现功能。 

4. 产品交付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5. 在乙方向甲方发出验收申请后，甲方需在 5 日内配合乙方完

成验收工作。验收测试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合格报告》，以此作

为甲方验收确认依据。若甲方在乙方发出验收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不

组织验收，则视同甲方验收通过并接受乙方交货。 

第六条 双方确定权利： 

1. 乙方应当保证其交付给甲方的研究成果和产品不侵犯任何第

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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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非专利或专有技术开发的工作成果所完

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甲 方所有。 

3. 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

成果，归 乙 方所有。 

第七条 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1. 因乙方无法按期交付产品，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

方损失，每延期一日需支付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五作为违约金；因甲方

原因导致的产品延期交付和延期验收除外。 

2. 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每延期一日需

支付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五之作为违约金。 

第八条 一方地址、电话及联络人变动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更新。双方在协议中所留存的通讯地址可以作为协议履行过程中及诉

讼（包括但不限于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仲裁中相关通知、

文书的送达地址，因载明地址有误或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导致

相关文书及诉讼、仲裁文书未能实际被接受、邮寄送达的，相关文书

及诉讼、仲裁文书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双方送达相关文件、文

书时可以选择 EMS 或其他任何快递公司。 

同时，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杨之乐 为甲方

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李洪峻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承担

以下责任： 

1．甲方联系人在项目开发实施过程中对乙方人员进行全力配合,

并安排人员与乙方人员共同按存量专利数据库系统的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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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联系人对项目开发实施中产生的问题及时与甲乙双方工

作人员进行协调解决，并与甲方人员共同按时完成研制工作。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

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九条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

要或不可能的，一方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 

1. 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 

2. 项目过程中突发的经双方书面认可的其他原因。 

3. 因非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原因导致的合同解除，甲方需按照

乙方实际已完成工作量支付所发生的费用。   

第十条 本项目密级为 公开 ，本合同文本密级为 公开 。属于

国家和军队秘密部分，甲乙双方严格按国家和军队保密法律法规执

行；属于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

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信息。合同双方须对项目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一

切技术及商业秘密进行保密，任何一方不得将在合同过程中获悉的有

关对方的技术及商业秘密信息泄漏给第三方或用于本合同范围以外

的目的。 

第十一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

协商、调解不成的，依法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 四 份，双方各执 两 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后作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



 - 8 - 

行，不应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第十三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签订日期以最后

一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日期为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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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双方代表签字页） 

 

 

    甲方：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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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票粘贴处： 

 

 

 

 

                                                              

 （以下由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 

合同登记编号： 

                

  

    1．申请登记人：                                        

    2．登记材料：（1）                                      

                （2）                                      

                （3）                                      

     

3．合同类型：                                          

    4．合同交易额：                                        

    5．技术交易额：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印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